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强制流程图

一、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强制执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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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城厢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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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当事人存在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情况





实施前，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强制执行督促告诫书》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》





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执行





当事人在收到督促告诫书后自行履行义务的则不再实施强制执行





发现依法确需实施卫生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



必须取得确凿证据





按规定需报请上级批准的，经批准后方能实施





载明理由和依据，告知当事人权利与义务





出具强制措施书面通知





送达执行人





解除强制措施或进一步处理





规定期限内










